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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与去标签：黄震《读〈礼记〉》发微 

陆敏珍
1
 

【摘 要】：黄震在学问上的博醇，他对朱学的继承、修正大略已成为目前学界的共识。不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

这种共识事实上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。给黄震冠以朱学门人的标签，对于梳理其学术的脉络、清厘其思想的畛域无

疑是十分重要的。但是，思想的复杂性很难以一种概括和类型化的方式来说明。黄震在礼学与礼书的主张与去取上，

与朱熹表现出较大的不同，在礼理交互的思想背景下，如果依然执着于朱学门人的立场，用朱学传人这一标签来解

读黄震，这一看似可靠的、清晰的捷径事实上简化了人们对黄震的认知。 

【关键词】：宋代 黄震 《读〈礼记〉》 

当宋代的儒家学者以“理”为核心命题建立不同的思想流派时，“礼”同样是他们所关注的重要话题。对于如何建立礼学

的体系、如何表达礼学的结构，不同的学者意见纷纭。王安石以《周礼》作为制度变革的理论依据，朱熹则主《仪礼》为社会

的成文之典，叶适却全面批驳否定了《礼记》。学术理路的不一导致了人们在礼经取舍上的不同姿态，即便是被视为同一学派的

学者，亦表现出迥异的旨趣。 

黄震（1213—1281，字东发）是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，由他标识出的“理学”概念影响深远。他被认定为朱学的重要传人，

其学术亦一直被置于朱学的体系之中进行观察。不过，以朱学传人这一概括与类型化的标签来解读黄震，这一看似可靠的、清

晰的捷径有时却并非那么有效，尤其是涉及礼的问题时。黄震有《读〈礼记〉》16 卷，收于其著作《黄氏日抄》之中，16 卷文

字虽未单独成书，却与成书无异。这里，仅以黄震《读〈礼记〉》来略窥宋代学者尤其是理学家对礼的看法，以此抛砖引玉，祈

请方家指正。 

一、朱学门人的标签 

钱穆（1895—1990）说：“后儒治朱学，能深得朱子奥旨者，殆莫逾于黄氏（震）。”1黄震在学问上的博醇，他对朱学的继

承、修正大略已成为学界的共识。不过，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共识事实上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。 

《宋史》将黄震列入《儒林传》，传文通篇一千余字，旨在叙述其居官政绩，于其学问则“无所发明”。(2)元代的文集与志

书中，虽有关于黄震的介绍，亦鲜少触及其学问主旨。戴表元（1244—1310）说：“余少壮时，州之慈溪有黄东发先生以经术、

行谊、政业为江南名卿。”(3)差不多来自同一时代的人，尽管叙及了黄震“江南名卿”这一美名的得名因由，但并没有明确指出

黄震朱学传人的身份。袁桷（1266—1327）在述及父亲师友渊源时，对黄震也有介绍，亦不提及其学术宗旨。(4)不过，在其所撰

《延祐四明志》中，则有文字论及黄震的学术。他讲： 

（黄）震为人清介自守。临川陆学传四明，震独崇朱氏学，其为文悉本之。又尊其门人黄幹，书锓梓于抚，善论利害，奏

疏明畅曲尽，人谓其甚似朱氏。
(5)
 

这段评说简要地概括了黄震的学说取向，但因其强调黄震的为文与奏疏“甚似朱学”，并不旁及其师承相续之统绪。因此，

后来，全祖望（1705—1755）在慨叹历代对黄震学术“无所发明”时，称袁桷的评价也不过是“但称先生之清节”。(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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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至明末清初，黄宗羲（1610—1695）在编学案时始重视黄震的学术，他在《宋学元案》中列其为“四明朱门学案二”；

全祖望则更进一层，直接以黄震作为学派的代表人物，列“东发学案”，并详述其学脉之师承源流。黄震的朱学门人身份得以

确认，并被视为宗朱的主要力量，“其学之有功于圣门”、“其功尤巨”
(7)
。尽管对于黄震究竟应是朱门再传弟子、三传弟子、

四传弟子，意见不一(8)，但却并不妨碍后来的学者在解读黄震时的惯性思路，将其视为朱学的继承者、修正者、总结者。(9)这些

称谓内涵虽然并不同一，但均贴着朱学的标签，这种共识不仅建构了黄震作为朱子之后的理学大师这一身份，而且也形成了某

种固定的视角，即，通过朱子来评说、揭示黄震在学说上的去取及其成就。 

钱穆讲： 

东发治学，既一本朱子，其于群经大义，几乎一依朱子为从违……故《日抄》于读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易》，皆

各得一卷，因朱子皆有成书，不烦多立论也。《日抄·读〈春秋〉》凡七卷，《读〈戴礼〉》凡十六卷,议论较多,则因朱子于此，

未有成书,并亦较少阐说也。(10) 

以朱熹治学的重心来反观黄震于群经上的取舍，这一取镜方式大约清代就有了。朱彞尊（1629—1709）《经义考》曾引姚世

昌的话讲：“《五经》，朱子于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无成书，慈溪黄东发取二经，为之集解，其义甚精，盖有志补朱子之未备者。

且不欲显，故附于《日抄》中。”(11)从“补朱子之未备”的角度出发，既可作为黄震专崇朱子学的证据，亦解释了黄震著作中

群经卷数的分布缘由。若细加比对，以黄震《日抄》校核朱子著作的分布与卷数，亦无不验证，显然，这一说法相对有效。 

不过，这一颇有说服力的依据，也在同时遮蔽了某些事实。比如，钱穆所指出的“读《戴礼》十六卷”中实际上也包含了

对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两章的阐说。众说周知，朱熹于这两章不仅并有成书，其倾尽的心血、寄寓的道学理想世所共睹。比如，

朱熹论《大学》时，曾说：“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。先须通此，方可读书”、“某于《大学》用工甚多。”
(12)
黄震对朱熹所注

《礼记》这两章同样推崇备至，他讲： 

《中庸》按《家语》子思所作，实得圣门之亲传，非汉儒所集其他记礼比也……本朝周濓溪始得其要，至二程先生、张横

渠、吕氏、游氏、杨氏、侯氏、谢氏、尹氏始各推衍其义，自是为集解者凡三家。会稽石墪初集濓溪以下十人之说，晦庵先生

因其集解删成辑略，别为章句，以总其归，又为《或问》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，已无余蕴矣。(13) 

又讲： 

晦庵以命世特出之才，任万世道统之托，平生用力，尽在《四书》，《四书》归宿，萃于《中庸》，其该贯精备何可当也。
(14)
 

黄震历数本朝关于《中庸》集解的历史，并以“已无余蕴”、“该贯精备何可当”来赞美朱熹所注的章句，评价不谓不高。

既然黄震已将朱熹所注章句视为本朝之集大成者，那么，按照前文“补朱子之未备”的逻辑出发，黄震日抄《礼记》时，于此

“朱子皆有成书”的记礼两章，“不烦多立论也”的态度应该了然于胸，然而，黄震不仅没有因为朱子“议论较多”而省略或

简述，反而不厌其烦地“先钞记《礼》本文以存古昔，然后抄《章句》于其后以便诵习”。(15)如此一来，以“补朱子之未备”

来反观黄震的学说，便略显不足。 

黄震《日抄》97 卷，其中经类 31 卷中，《读〈礼记〉》共 16 卷，约占一半。文本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亦可反映出作者的用力

之处。从这一角度去看，不了解黄震在《礼记》学上的主张，似乎难见其思想的全部。除此之外，后人对黄震《读〈礼记〉》评

价甚高，例如，姚世昌曾将之与明清两代《礼记》钦定注本陈澔（1260—1341）《礼记集说》相与对比，认为后者“皆不能过之”(16)。

尽管在后来的历史中，评价甚高的黄震《读〈礼记〉》经常性地被人遗忘，(17)但是，它对于了解黄震的学术思想、探索朱子后学

的义理精蕴无疑是重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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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拆解与整合 

黄震虽然将读群经标名“日抄”，“以所读诸书随笔札记”
(18)
，但在《日抄》中处处可见其取问上的宗旨，他在学问上宗

朱，于是“门户截然”，“《日抄》中颇不以心学为是”(19)。这种不以“其他学问为是”的态度在读书篇目编类上便可见端倪。

比如，《日抄》中“读本朝诸儒理学书”不列陆九渊，而入“读本朝诸儒书”类；对朱熹所不喜的永嘉学派，黄震则将该学派的

代表人物叶适列入“读文集”类。篇目编次已有学术取舍，那么，当黄震在《日抄》中对群经大义一一阐说时，群经中既有《读

〈礼记〉》、《读〈周礼〉》，却无《仪礼》的读书摘要，这一举动就不得不引人思考。现代学者分析个中原因时，亦从朱熹的学术

取向出发，认为《仪礼》一书，朱熹已作过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，故黄震不再阐述。(20)这一由惯性思路所导向的解释路径，究竟是

否有效，这里暂且不论，但显然，简单归纳背后很可能遗漏了一些核心的信息。 

宋学的最终成就是极富形而上学性质的理学，但这并不是说，宋儒忽略了关乎制度与日用的礼学，在他们看来，“礼学是

一大事，不可不讲”。(21)王安石以《周礼》作为其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，朱熹亦“尝欲取《仪礼》、《周官》、《二戴记》为本，

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礼，尽取汉、晋而下及唐诸儒之说，考订辨正，以为当代之典”。(22) 

虽然宋儒不约而同地将礼经作为制度与社会改革的主要依据
(23)
，但在具体礼经的去取上，看法迥异。比如，朱熹同意《周

礼》一书“为礼之纲领”(24)，认为“《周礼》为周道盛时圣贤制作之书”(25)，但他反对王安石在《仪礼》与《礼记》上的取舍，

他说：“荆公废《仪礼》而取《礼记》，舍本而取末也。”(26)并据此断定说：“王介甫废了《仪礼》取《礼记》，某以此知其无

识。”(27)在朱熹看来，“学礼，先看《仪礼》。《仪礼》是全书，其他皆是讲说。”“读《礼记》须先读《仪礼》”。(28) 

黄震对朱熹提出的《周礼》为太平之世所出的观点颇为怀疑，认为“《周礼》恐未必尽作于周公”(29)，“汉衰而《周礼》

出于王莽家之刘歆”
(30)

；他对于《周礼》可致天下太平的观点提出异议，说：“《周礼》始用于王莽大败，再用于王安石，又

大败，夹漈以为用《周礼》者之过，非《周礼》之过，是固然矣。然未有用而效者，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轻试。”(31)然而，在《仪

礼》与《礼记》的主次问题上，黄震则与朱熹的看法步调一致，强调《仪礼》为本，《礼记》为次。他讲：“《仪礼》为礼经，

汉儒所集，《礼记》其传尔，自《礼记》列六经而《仪礼》世反罕读，遂成天下难见之书。”因此，咸淳七年（1271年）在抚州

任上时，黄震调出了当时已“漫灭不全”的抚州《仪礼》刊板，又借蜀本，“参对而足之”后重刻，他详细记录了当时刻版的

字数，“凡重刻者六十五板，计字三万四千三百八十五，补刻者百六十九板，计字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七”。于此，这本天下难

见之书，在他手上“幸再为全书”。(32) 

不过，十分有意味地是，与朱熹看法一致、又曾用力刻印过《仪礼》的黄震，不仅没有读《仪礼》一书的随笔札记，而且，

在《读〈礼记〉》的编次上还采取了与朱熹完全相反的路径。 

朱熹认为“《仪礼》礼之根本，而《礼记》乃其枝叶”(33)，他注重根，因此费力于《仪礼》，但同时他并不忽略枝，只是他

认为枝叶不应该单独生长，而应附于根脉。他说：“欲以《仪礼》为经，而取《礼记》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，皆以附

于本经之下，具列注疏诸儒之说。”(34)又说：“尝欲编《礼记》附于《仪礼》，但须著和注写。”对于那些无法附写的文本，则

认为应“自编作一处。”(35)对于这种拆解《礼记》的想法，他在很多场合均有诉及，“若欲观礼，须将《礼记》节出切于日用

常行者看，节出《玉藻》、《内则》、《曲礼》、《少仪》看”。(36)而他在给吕祖谦的信中，更是详定拟选入的《礼记》篇数与分类，

列门为： 

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、《玉藻》、《少衣》、《投壶》、《深衣》，六篇为一类。《王制》、《月令》、《祭法》，三篇为一类。《文王世子》、

《礼运》、《礼器》、《郊特牲》、《明堂位》、《大传》、《乐记》，七篇为一类。《经解》、《哀公问》、《仲尼燕居》、《坊记》、《儒行》，

六篇为一类。《学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缁衣》、《大学》，五篇为一类。(37) 

这些篇数与分类后来成为《仪礼经传通解》一书的编订原则，此书虽非由朱熹通力完成，但体系既定，后来的成书处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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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拆解的做法。 

但黄震不欲拆解《礼记》，现存《读〈礼记〉》16卷中，《曲礼》上、下为 1卷，《檀弓》上、下为 1卷，《王制》、《月令》并

1卷，《曾子问》1卷、《文王世子》、《礼运》、《礼器》并 1卷，《郊特牲》、《内则》并 1卷，《玉藻》、《明堂位》、《丧服小记》、《大

传》、《少仪》并 1卷，《学记》、《乐记》并 1卷，《杂记》上下、《丧大记》并 1卷，《祭法》、《祭义》、《祭统》并 1卷，《经解》、

《哀公问》、《仲尼燕居》、《孔子闲居》、《坊记》并 1卷，《中庸》1卷，《表记》为 1卷，《缁衣》、《奔丧》、《问丧》、《服问》、《间

传》、《三年问》、《深衣》、《投壶》、《儒行》并 1 卷，《大学》1 卷，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、《乡饮酒义》、《射义》、《燕义》、《聘义》、

《丧服四制》并 1 卷。虽然各卷所占篇幅不一，但黄震并没有象朱熹那样单独节出或过滤掉某篇，而是对《礼记》四十九篇全

文悉数照录，无一遗漏。 

朱熹以《仪礼》为本，因此以《仪礼》为本而成就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，黄震虽然保持着两者互为经传的看法，却无意读《仪

礼》，而是日抄《礼记》，这大约亦可视为另一种的“舍本取末”。在释《礼记》时，朱熹意欲拆解之，黄震却整合全文，两者

在阐释《礼记》时的不同手法揭示出一些有意味的思考。 

三、礼学与礼书 

“深得朱子奥旨”的黄震，在对待《礼记》上与朱熹完全不同的做法，是由于不同的理念还是其他因素掺合其间？在礼学

上，他究竟是对朱学的继承、修正抑或总结？这些问题，黄震显然并没有作过具体的阐述，但却成为观察朱熹后学学问门径的

重要面相。 

对于宋儒而言，从礼书中寻找“理”的依据一直是其中的思想主轴。以《礼记》为例，程颐（1033-1107）讲： 

《礼记》除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唯《乐记》为最近道，学者深思自求之。《礼记》之《表记》，其亦近道矣乎！其言正。(38) 

《礼记》《儒行》、《经解》，全不是。因举吕与叔解亦云：“《儒行》夸大之语，非孔子之言，然亦不害义理。”先生曰：

“煞害义理。”(39) 

程颐以“不害义理”与“近道”作为标准来看待《礼记》各个篇章，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，他在与门人论及自己近年来撰

作礼书时的体会时，讲： 

《礼记》之文，亦删定未了，盖其中有圣人格言，亦有俗儒乖谬之说。乖谬之说，本不能混格言，只为学者不能辨别，如

珠玉之在泥沙。泥沙岂能混珠玉？只为无人识，则不知孰为泥沙，孰为珠玉也。(40) 

程颐以珠玉与泥沙作为比喻，强调从礼书中寻找“圣人格言”，辨别义理。无独有偶，朱熹在答学生如何讲授礼学时，说：

“亦须看得义理分明，有余力时及之乃佳。不然，徒弊精神，无补于学问之实也。”(41)朱熹认为讲礼的前提需得通晓义理，以

礼合理是制作礼学的思想基础。 

黄震《读〈礼记〉》中继续秉承这一思想基础，以礼合理、以礼释理在其注文中多有引用。比如，他在读《中庸》“天命之

谓性、率性之谓道、修道之谓教”一句时，黄震在引用朱熹《章句》之后附上自己对“性即理”的看法，称： 

“性，即理也”一语，近世间有疑之者。愚意，训义不得不有所托以明之耳。天命本言赋予之自然，然不得不假人为之命

令为喻，故曰：命犹令也。性本指人物之所禀赋，然不得不推所赋之实理为说，故曰：性，即理也。(4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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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程朱理学中的重要哲学命题，“性即理”涵纳了整个理学的特征，黄震引论各家对此命题的阐说之时，也在预设着自

己的立场，以从《礼记》中寻找与道学相契的义理，以礼合理方能补学问之实。 

朱熹之拆解《礼记》与黄震之整合《礼记》，不同的做法背后有着一贯的思想理念与原则。不过，朱熹将《礼记》拆解，附

于《仪礼》后，并认为“《礼记》须与《仪礼》相参，通修作一书乃可观”(43)，这一观点的重点不在于内容上的相互参通，而

在于构架上的“修作一书”。朱熹讲： 

《礼经》要须编成门类，如冠、昏、丧、祭，及他杂碎礼数，皆须分门类编出，考其异同，而订其当否，方见得。(44) 

分为五类，先儒未有此说。第一类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礼，第二类即国家之大制度，第三类乃礼乐之说，第四类皆论学之精

语，第五类论学之粗者也。(45) 

分门别类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礼学的体系性，以表现出礼的整体结构。显然，这一整体结构意味着礼书本身并非是再现礼典，

而是不泥于先儒之说，根据后世的理念来构建礼学的框架。 

而黄震的着眼点明显不同。黄震“日抄”群经时，其方法是相当灵活的，“有仅摘切要数语者，有不摘一语而但存标目者，

并有不存标目而采录一两字者”。(46)他对群经的抄摘悉遵此原则，但在摘《礼记》时，却维持着《礼记》的原状。在宋代，《礼

记》四十九篇早已被认为是“杂出诸家传记，不能悉得圣人之旨”(47)、“谬乱多矣”(48)，黄震之前，已有人析出那些“合于圣

人者”的篇章，而黄震既不采用这些观点，亦不采用其法，而是将《礼记》四十九篇“今悉仍旧”。同时，考虑到“今举世之

所诵习者惟《章句》也”，因此，在编次时，“谨先钞《记礼》本文，以存古昔，然后抄《章句》于其后，以便诵习”。(49)在

记注时，他希望既能保持“简要”，又“使诸家注文为一，而各出姓氏于下”，同时，还能“节录或附己意”。
(50)
这样一来，

黄震的《读〈礼记〉》便保持了文本内容的完整性，清晰地呈现出礼书自身的体系。 

从礼学的系统化到追求礼书的完整性，这一变化的原因复杂多样，为避免枝蔓，这里存而不论。可以指出的一点是，学术

环境与对话对象的变迁很可能是其中的风向标。如上文所引，朱熹拟注解《仪礼》时，始终将王安石在《周礼》上的取舍视作

是其主要的对话者，给以礼学的系统化以作为社会改革的成典之文，恰好反观着王安石以《周礼》试天下的历史经验。而在黄

震的时代，朱学门人在学术上的区域分化已十分明显。按全祖望的说法：朱学学统，流入训诂派有之，支离舛戾固陋亦有之。(51)

如此，在经典的阐释上，“轻于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”者有之，“纽于旧而不知探理以复古”者亦有之(52)。虽然黄震的《读〈礼

记〉》并没有明言自己的写作对象，但他强调礼书的体系化，与此同时，他无意作一本如卫湜《礼记集说》那样的宏篇巨制，对

他而言，“所谓存十一于千百，不过老眼便于观省，后生志学之士，自当求之各家全书”。
(53)

正是基于这一思考，他的《读〈礼

记〉》既保持清晰的结构，又能断以己意以“按理而得古”，避免了流入当时普遍的学术弊端。 

概而言之，黄震之学按全祖望的说法是“别得之遗书中”，“独得之于遗籍，默识而冥搜”(54)，但他宗朱的立场一直是十

分鲜明的，给黄震冠以朱学门人的标签，对于梳理其学术的脉络、清厘其思想的畛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但是，思想的复杂性

很难以一种概括和类型化的方式来说明，黄震在礼学与礼书的主张与去取上，与朱熹表现出较大的不同，在礼理交互的思想背

景下，如果依然执着于朱学门人的立场，忽视学术动向与学术思考的变迁，而是将环境信息整合成一个统一、规范的形式，事

实上简化了人们对黄震的认知。 

注释： 

1(10)钱穆：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卷 6《黄东发学述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，第 1、8页。 

2(22)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 438《黄震传》、卷 98《礼志一》，中华书局 1985年版，第 12991~12994、242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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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戴表元：《剡源戴先生文集》卷 14《赠黄彦实序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本，第 3册，第 9a页。 

4 袁桷：《清容居士集》卷 33《先君子早承师友晚固艰贞习益之训传于过庭述师友渊源录》，上海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》

初编本，第 11册，第 17b页。 

5袁桷等：《延祐四明志》卷 5《人物考·黄震》，中华书局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，第 6216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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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(19)(51)(54)全祖望：《鲒埼亭外编》卷 16《泽山书院记》、《杜洲六先生书院记》、《同谷三先生书院记》，载全祖望《全祖

望集汇校集注》，朱铸禹汇校集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，第 1054、1050、1047页。 

8参见全祖望《宋元学案》卷 86《东发学案》，载沈善洪编《黄宗羲全集》第 6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，第 392页；

章学诚《文史通议校注》卷 3《内篇三·朱陆》，叶瑛校注，中华书局 1985年版，第 264页；钱穆《朱子学提纲》，三联书店 2002

年版，第 210页。 

9参见樊克政《黄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修正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4年第 1期；侯外庐、邱汉生、张岂之《宋明理学史》，

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，第 622~644页；吴怀祺《宋代学术著作和黄震对理学的总结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1991年第 2期；张伟《黄

震与东发学派》，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，第 173~185页；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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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(26)(27)(28)(33)(35)(36)(44)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卷 14《大学一》、卷 87《礼四》、卷 83《春秋·经》、卷 84《论

修礼书》，王星贤点校，中华书局 1986年版，第 258、2225、2176、2186页。 

12(14)(15)(29)(30)(31)(32)(42)(49)(50)(53)黄震：《黄氏日抄》卷 25《读〈礼记〉十二》、卷 28《读〈礼记〉十五》、

卷 33《读本朝诸儒理学书》、卷 3《读〈孟子〉》、卷 30《读〈周礼〉》、卷 91《修抚州〈仪礼〉跋》、卷 14《读〈礼记〉一》，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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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，第 84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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